






中石大克校区财〔2024〕5号


关于印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发票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校区各部门、单位：
经2024年第34次校区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发票管理办法（修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2024年12月4日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发票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OLE_LINK1]第一条 为了加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以下简称校区）财务监督，规范发票的管理和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764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票据管理办法（修订）》（中石大京财〔2023〕11号）及国家有关财经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校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校区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活动中，开具的收款凭证。
第三条 校区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以下简称“数电票”）试点纳税人，所开发票为电子发票。通过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开具发票的受票方范围为全国，并作为受票方接收全国其他数电票试点省（区、市）纳税人开具的数电票。
第四条 财务部为校区发票主管部门，负责发票的开具和管理工作。
第二章 发票适用范围
[bookmark: _GoBack]第五条 校区开具的数电票适用于校区对社会提供有偿服务的收费项目。包括：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的收费；自行举办的各类会议、比赛、招聘等收费；校区提供的教育辅助、生活辅助等服务性收费；其他按照国家规定需要纳税的服务性收费行为。
第三章 发票的申请、使用和归档
第六条 各单位和个人通过网上平台进行发票申请。科研项目发票通过科研管理系统申请，非科研项目发票通过网上服务平台申请。
第七条 各单位和个人使用发票所收款项应及时、足额上缴， 纳入校区统一管理，严禁截留挪用、坐收坐支以及私设“小金库”。
第八条 校区开具的数电票同时以纸质打印件和数电票电子件两种形式保存归档。
第四章 预借发票管理
第九条 发票是财务收支的法定凭证和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是财政、审计、税务等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一般不得预借。
第十条 项目负责人提供科研或其他服务确有需要时，可以预借发票。预借发票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合法有效的经济合同、协议或项目正式立项批文；
（二）预借发票需预缴税款，应提供扣税经费项目号及名称或由个人垫支税款，款项到账后税款归还原扣税经费项目或个人。
第十一条 同一科研项目原则上只能办理一张预借发票，如果同一项目分多个合同则按合同确认，前一张预借发票款项未收讫前，该项目不得办理新的预借发票。实验室测试费可根据实际需求适当增加预借发票数量。
第十二条 项目负责人应确保预借发票涉及款项及时足额到账。预借发票的到款期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不能按期到款的，由项目负责人可申请延期一次，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到期仍未到款的，应暂停项目负责人预借发票业务。
第十三条 对于超期未到账款项且项目负责人无法实现红冲发票的，财务部有权根据发票金额情况等额扣减或冻结项目负责人的非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含科研发展基金）。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由项目负责人承担。
第十四条 发票开出后，实际到账金额与开票金额不一致的，申请单位或个人必须进行情况说明，并按照实际到账金额重新提交开票申请。
第五章 发票监督、检查及违规处理
第十五条 财务部应保证发票系统安全，妥善保存账户密码 ，杜绝安全隐患，防范数据泄露 。
笫十六条 校区单位或个人在发票管理和使用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给予批评教育或予以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印刷、购买发票的；
（二）擅自转让、出借、买卖、代开、涂改发票的；
（三）使用不符合规定的发票、无票收费或不开收据、使用白条收费的；
（四）利用收费发票乱收费或超范围使用收费发票的；
（五）票据原始信息多次预留错误，给开票业务带来重复工作的或给校区带来税务风险的；
（六）发票领用人工作不严谨，对同一课题或项目重复申请开票的；
（七）拒绝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的；
（八）其他违反发票管理和使用规定的情形。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财务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发票管理办法》（中石大克校区财〔2016〕8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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